
附件 1

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申请表

(资 Z01)

申报部门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经办人及电话： 单位：元

序号 资产名称 构建日期

型号规格或

权证号

计量单位 数量

价值

拟处置方式

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

总计

一 土地、房屋及构建物

二 设备

三 文物和陈列品

四 图书、档案

五 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

六 其他



部门负责人意见： 申报部门分管校领导意见：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意见：

（是否经过专业技术鉴定）

分管资产校领导意见： 校长意见：

（审批资产原值在 5 万元及以上）




